科技成果转化公示
 按照《贵州民族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字[2019]116号）相关规定，对协议定价的科技成果转让、许可须在学校和学院办公网上进行公示，公示期15天，现对我校拟转移转化的一批科技成果有关事项公示如下：
1、 转化成果名称与信息


	序号
	成果名称
	成果类型和授权号
	完成人

	1
	大数据技术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
	软著、2023SR0162714
	杨晓茹;黄静;张明贵 


2、 转化方式
以成果专利权所有权方式进行成果转化。
3、 成果受让方
数像科技（成都）有限公司
4、 定价方式及拟交易价格
定价方式：协议定价。
转让金额为（大写）：拾万零壹仟元整(¥101000.00元)。
5、 公示时间
公示15天（2023年10月9日--2023年10月24日）
6、 异议处理
公示期间，如对上述成果转移转化有异议，请以书面形式向科研处等有关部门反映。我们将严格保密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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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10月9日
科研处

